
典範轉移 

  

  巴克(Joel A. Barker )在他的 ” Future Edge ”一書中提出了「典範轉移」

(Paradigm Shfit)的觀念。書中一開始就舉出一個真實故事： 

 

    在 1968年，當任何人被問道：「請預測 1990年時哪個國家將主導世界手錶

市場？」所有人的答案都毫無疑問的會說：「是瑞士。」為什麼？因為瑞士早

已獨霸手錶市場 60多年了，全球最好的、最高級的手錶就是瑞士手錶。瑞士

人對製造手錶情有獨衷，他們發明了分針、秒針；製造出手錶中最好的齒輪、

軸承、發條，而且還不斷研發出新的製程；在防水錶、自動錶的研究上，也是

首屈一指。總之，瑞士不但品質好，創新能力也是一流。在 1968年當時，瑞

士在世界手錶市場的銷售占有率達 65%，利潤占有率更高達 80%以上，根本就

是無可匹敵。 

     可是僅僅過了 12年，到了 1980年，瑞士錶在市場的銷售占有率跌到了

10%不到，利潤占有率也跌到不到 20%。發生什麼事情了？誰打敗了瑞士？沒

錯，就是日本。日本手錶在 1968年時在世界手錶市場的占有率還不及 1%，可

是，1980年時，日本手錶不論在銷售占有率或利潤占有率都高達約 33%，已經

完勝瑞士。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手錶市場的競爭規則已經改變了，電子錶取代了機械

錶。其實電子錶也是瑞士人自己發明的，是瑞士設在紐查特爾的研究機構發明

的。當研究人員將該項革命性的構想提出來供瑞士業者參考時，業者卻否決了

這項新產品。因為這個東西既沒有發條、沒有軸承，也不需要齒輪，甚至連指

針都沒有，這個電子的東西算是「錶」嗎？這項無用的發明，在當年世界手錶

大會上展示的時候，日本的精工錶注意到了並支助大力發展，從此使得豬羊變

色！瑞士錶商所有的競爭優勢，如齒輪、軸承、發條等的製造能力，都不再有

用武之地，而與新的競賽規則無關，這種現象就叫做「典範轉移」！ 

 

    「典範」一詞的概念，最先是由歷史學者孔恩(Thomas S. Kuhn)帶進科學世

界的。巴克把典範定義為：「典範是一套明示或未明示的規則或規定，它界定

了人們思考及行為的疆界，並指出如何在這個領域裡獲致成功。」也就是說，

「典範」是指一套明示或未明示的規則，以供人們據以分辨是非對錯。例如運

動典範中的棒球典範，就是指棒球遊戲的比賽規則，一隊有幾個選手各占什麼

位置、什麼是好球、什麼是壞球、什麼是安打、什麼叫刺殺、什麼叫犯規、怎

麼叫得分、怎麼算輸贏……，如果一個不懂棒球典範的人就會看不懂棒球賽，

也分不出好壞對錯。 

 

事實上，人們生活在各種典範之中，典範其實是無所不在的，例如科學典



範、文化典範、商業典範、管理典範……等。所謂的典範轉移，就是指基本規

則的改變，過去的規則已不再適用於今日，所以原來的認知都跟著變了，大家

都重新回到起點，全部歸零。因此，在原規則下的強者不再是強者，甚至由於

原規則的拖累，反而干擾了學習新規則，因此在新的規則下反而成了弱者。所

以當新的典範出現時，抗拒力最大的常是舊典範下最成功的，因為他們是既得

利益者，一旦舊典範被取代，他們原本的優勢就會一夕改變。為了維護自身利

益，他們對新典範經常有意的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嗅而不察、觸而不覺，他

們會說「這是不可能的」──其實是指在現有典範下是不可能的，如用新典範

呢就不是了。但是對現狀的落後者來說，如果能夠找到新典範的話，就是實現

「彎(變)道超車」的機會啊！ 

 

   舉幾個與我同齡人們遇到的「典範轉移」例子。我們剛好完整的經歷了由

「真空管」進入「電晶體」再進入「積體電路」的時代，電子產品不但體量愈

變愈小、愈來愈省電、功能愈來強大，還愈來愈便宜。還有當初的中文打字多

麼複雜，幾乎每個機關都要專門設立打字間，聘請多位專業的打字小姐，她們

要在一個很大的反向鑄鉛字盤中，辛辛苦苦的找到正確的字打上，較不常用的

字還要在旁邊配一個備用字盤。一個熟練的打字員一分鐘也打不了幾個字，與

英文打字機的速度簡直無法同日而語。沒想到，今天的中文打字幾乎人人都能

夠上手，而且效率又比英文打字高上許多，這些都是典範轉移帶來的改變啊！

同學們雖然年輕，但生活上也必然親身體驗過許多「典範轉移」的例子吧，請

儘量思考一下列舉出來，舉出的例子愈多愈好，並分享一下由此帶來的心得和

體會。 

 

     前面說過，典範一旦改變，就意味著基本規則的改變，大家都得重新歸

零，那麼在原典範中擁有優勢的行家將在一夕之間變得無用武之地，所以誰會

希望改變，誰又會抗拒改變？ 

 

  記得早期乒乓球規則是怎麼演變的嗎？最早的時候，球是白色的，那時歐

洲選手稱霸桌壇，後來亞洲選手因為擅長打旋轉球、快速球，慢取代了歐洲選

手而稱霸，於是國際桌總就改變了規則，先是允許把白球換成黃球，這樣會比

較容易看到，對擅長快球的選手不利，可是效果不彰(歐洲球員還是不行)。進

入 21 世紀後，國際桌總更是大刀闊斧的對桌球比賽規則進行了三項重大改

革：首先在 2001 年 10 月 1 日起，把桌球的直徑由 38mm 擴大為 40mm，當然

球的重量也增加至 2.7g；其次，在 2001 年 9 月 1 日起，也將每局的 21 分賽制

改成 11 分賽制；第三，發球權配合由原來的每方發 5 球後輪換，改為 2 分即

輪換。到了 2002 年 9 月 1 日起，國際桌總又對選手的發球實施無遮擋發球，

限制住了擅發轉球者的威力。當然以歐洲人為主的國際桌總為什麼要作這樣的

改變，實際上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把球改大改重以後，使得球的旋轉



速度和飛行速度都減慢了，再加上發球不能遮擋，使得發球和二殺(球)打擊的

威力大減。還有，減少成 11 分一局的賽事，使得適應對手球路的期間變短，

而且每一球相對於全局輸贏的影響更大，這些改變對於勇於拼搏、特長突出的

選手有利。由於每局只有 11 分，造成偶然性變大，使得選手間強弱的差距縮

小，也不能再靠連續強發球得分(由連 5 發變成只能連 2 發)，所以這樣的改變

是對何方有利？是不是非常明顯？ 

 

  還記得嗎，號稱「亞洲鐵人」中華民國十項全能選手楊傳廣在 1960 年羅馬

奧運時得到銀牌，他的成績持續進步，成了當時十項全能史上打破 9000 分(舊

制)達到 9121 分保持世界紀錄的第一人，是下一屆奧運金牌的最熱門人選。沒

想到在 1964 年的東京奧運前，國際體總竟無恥的修改計分方式，將楊傳廣十

項運動中擅長的田賽部分比重降低，不擅長的競賽部份比重增加，號稱「新

制」，如願以償的使楊傳廣在東京奧運只拿到第 5 名。這就是「典範轉移」的

威力，看到了嗎，它能使擁有優勢者一夕失去優勢，並使豬羊變色！難怪掌握

規則的制定權是極為重要的！ 

 

巴克列出了典範轉移者的四種類型： 

 

1、 菜鳥 

    這是指剛入行的菜鳥，雖然知道主流的典範是什麼，但由於缺乏

實務經驗，還不了解現有典範的細微之處和禁忌所在，因此常會異想

天開，沒想到反而帶來了突破。以下例子就是一個很好的驗證：1930

年代，奇異公司的電燈泡部門有一個不成文的傳統，那就是所有新來

公司報到的工程師上班第一天，都要由部門主管約談。在見面的時

候，主管會打開一盞白熱燈泡跟他說：「看到燈泡裡面的紅燈絲沒有？

你的第一個任務是開發新的漸層塗裝技術，讓燈泡均勻發亮，看不到

燈絲。」每個新進人員接到這項任務，就回去認真的想辦法解決這個

問題。老員工都知道，這些菜鳥是不可能完成這項任務的，因為在當

時，這是一個大家公認的難點。沒多久，新工程師不得不公開承認失

敗，大家就會哄堂大笑，然後告訴他，沒關係，這是大家都解決不了

的問題。可是誰也沒想到，1952 年一個新進工程師，回報任務時對著

一個點亮的燈泡跟主管說：「這是不是你要的？」這項不可能的任務，

竟然真的被一個菜鳥解決了！ 

 

2、 半路出家者 

    這些人也許並不年輕，或者因為某種原因，決定換個新領域的工

作，新工作可能與他原來所做的事情完全無關，由於在新領域沒有經

驗，他們沒有包袱，也不知道新行業的行規。他們會問一些笨問題；



他們對行業內某些做法感到奇怪不解；他們也不知道什麼是不可能

的。例如：阿里巴巴的創辦人馬云，本來是一個老師，也不懂「互聯

網」的技術問題，可是卻創立了全世界最大的電子商務線上交易平

台、行動支付平台，澈底的改變了商業交易模式和人們的生活方式！ 

 

3、 唱反調者 

            這些人是業內的人，他們熟悉現有典範，可是他們喜歡唱反調、

走捷徑，故意不按牌理出牌，不願受限於這個典範，老是想打破行

規。記得台灣的廣告名人開喜婆婆嗎？當時的廣告代言人不是美女就

是帥哥，絕對不可能用一個這麼接地氣的鄉下婆婆來代言。沒想到，

廣告商的這一怪招打破了成規，獲得空前成功，從此造就了不少搞怪

人物出頭天的機會。 

 

4、 外行憨人 

    由於他本來就是外行人，他當然不知道現有典範的限制，埋頭苦

幹賣力要解決的只是自己的問題，可是幸運的解決了別人的大難題。

電信行業自動交換機的發明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肯薩斯有一位殯葬業

者名叫 Almond B. Strowger ，當時電話線業務剛拓展到他住的城市，

他發現隨著裝機數的增加，他的生意愈來愈差，市占率從一半以上一

路下滑。他認為問題一定出在電話上，他調查的結果，竟發現當地電

話公司接線部門的主管，竟然是城裡另一家同行的太太，他認為一定

是她做了手腳，要求下屬將相關的電話都轉接到她先生的店裡。於是

他嘗試去與她商量，人家當然不理他。無奈之下，他認為只有一個辦

法，那就是要讓顧客打來的電話不需要經過接線員轉接，就能直接打

到他的店裡才行。於是他在家裡不斷的努力，終於在 1888 年獲得了迴

轉式撥號盤和自動轉接的專利。他不但解決了自己的問題，也使當時

的電信業的有了極大進步！ 

 

     以上的這幾種人有一個共同點，不是不知道現有典範的規矩就是

故意不守規矩。中國有句老話，叫「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正是因為

沒有包袱，所以能夠異想天開，突破框框，創造出新的典範！不要再

迷信「老仙角」了！所以，我們要放開心胸，偉大的構想可能出現在

最不可能的地方！ 

 

    他的書以一則「豬和母豬」的故事結尾： 

 

    有個人在山頂上有個小別宿，通常他會在週末早晨開著他的跑車

上山去渡假。上山有一段路特別難走，不但坡度高，彎度大且急彎



多，路標也不是很到位，走起來相當驚險。可是這對他來說並不是問

題，因為他本來就是個開車好手，而且熟悉路況，車子又是能性能傑

出的名車。 

 

    這天天氣晴朗，他正在上山的路上，前面是一道急彎，他習慣在

這段路展現他的駕駛技術。他減速、換檔、握好方向盤隨時準備好煞

車，一切順利。此時，忽然對向一部車子從轉彎處衝了出來，好像失

控了一樣蛇行而來，眼看就要撞上他了，他趕緊儘量靠邊，還好有驚

無險從旁邊擦身而過。 

 

就在此時，他看到車上有個漂亮女人伸出頭來，對他大喊：

「豬！」他正火上心頭，立刻就還以顏色：「母豬！」 

 

「明明就是個瘋女人，到底自己會不會開車啊，還要罵人！」他

心理這樣想。還好，自己反應夠快罵了回去，不禁沾沾自喜，得意起

來。 

 

於是，他踩足油門，順利的轉過這個急彎，……，碰！不好了，

撞到了一頭豬！ 

 

這就是個典範故事。原先他以為那個女人在罵他，其實，她是在

緊急之中還不顧危險的警告他，在轉彎處有隻豬，因為時間很短，沒

時間好好解釋，只能這麼說。結果，他跟據典範，對人喊豬就是在罵

人，而且立即回罵了她。如果他當時發現女駕駛蛇行還對他喊「豬」

時，能夠自問：「這是怎麼回事？」，然後慢慢的小心的轉過那個彎，

他就不會撞到那頭豬了，說不定還可以下車把那頭豬帶回家去打牙

祭！ 


